
 
 

东中招办〔2015〕5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5 年东莞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

女接受义务教育后报考普通高中 

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、园区）宣教办（局），各初级中学、完全中学： 

今年我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报考普通

高中资格认定工作将于 4 月开始。为稳妥做好有关工作，方便随

迁子女申请及各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我市调整了受理部门和

受理流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受理时间 

2015年异地中考申请受理时间为4月1日至4月20日（法定节

假日除外）。 

二、资格认定条件 

根据相关文件，在我市初中应届毕业的随迁子女，均可在我

市报名参加高中阶段升学考试，在填报志愿时，均可报考中等职

业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。如报考普通高中的，须提交申请及有关

证明材料，经审核确认后才具有报考普通高中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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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报考普通高

中资格的认定时限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止，即截至 2015 年 5 月

31 日，须同时满足下列五个条件：随迁子女具有我市初中阶段

三年完整学籍，其父母双方或一方经我市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在我

市具有合法稳定职业、合法稳定住所，并持有在我市办理的有效

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累计满二年或以上、按国家规定在我省依法缴

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二年或以上。 

（一）随迁子女具有我市初中阶段三年完整学籍 

申请人子女在小学毕业后，从初一开始在我市初中就读，中

途没有在外市初中就读，即可认定符合本条件。 

本项由市教育局根据学籍档案资料直接审核，申请人不需提

交其他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持有在我市办理的有效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累计满二年

或以上 

计算到 2015 年 5月 31 日，申请人持有在我市办理的有效《广

东省居住证》累计满 2 年（即 24 个月）或以上，且目前持有效

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，即可认定符合本条件。2010 年起，我市推广

办理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，之后办理的居住证时限可以累计。 

本项申请人只需提供正确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即可，不需提

交其他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按国家规定在我省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二年或

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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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到 2015 年 5 月 31 日，申请人在我省缴纳社保累计满 2

年（即 24 个月）以上或以上，且目前处于参保状态，即可认定

符合本条件。社保保险指医疗、养老、工伤、生育、失业五大险

种，五个险种中目前参保任一险种均可累计年限。在我省参加农

村医疗保险、农村基本养老保险（即农保），亦可累计年限。 

在本市参保的，申请人只需提供正确的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即

可，不需提交其他证明材料；在本省外市参保的，申请人需提供

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参保明细表（需盖公章）。 

（四）具备合法稳定职业 

符合上述“按国家规定在我省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二

年或以上”条件的，可认定为符合本条件。 

（五）居住在合法稳定住所 

符合上述“持有在我市办理的有效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累计满

二年或以上”条件的，可认定为符合本条件。 

三、受理流程 

（一）申请人填写《2015年东莞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报考普

通高中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。 

（二）4月20日前，申请人到子女在读学校提交《申请表》

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所需证明材料如下： 

1.申请人的身份证； 

2.申请人与子女的亲子关系证明，需出示以下证明之一：子

女出生医学证明、户口簿、县级或以上公安部门出具的亲子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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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、县级或以上计生部门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、DNA检验鉴

定书； 

3.申请人购买社会保险证明：在本市参保的，只需提供身份

证号码；在本省外市参保的，需提供参保地社保部门出具的参保

明细表（需盖公章）。 

（三）在读学校接收申请材料，需审核证明材料原件与复印

件信息是否一致，在《申请表》上加具审核意见后，将证明材料

原件退回申请人。 

（四）4月25日前，在读学校将申请人基本信息汇总后，录

入《2015年东莞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格认定汇总

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打印一式两份并加盖学校公章，一份由在读

学校存档，另一份连同电子文档一并上交镇（街、园区）宣教办

（局）。 

（五）4月30日前，镇（街、园区）宣教办（局）汇总本辖

区内学校上交的材料后，将申请人基本信息录入到信息管理系

统，建立受理档案，出具受理回执。在读学校将受理回执发回申

请人。如有申请人在本省外市参保，各镇（街、园区）宣教办（局）

须将在本省外市参保的申请人提供的参保明细表汇总后交到本

镇（街、园区）的社保部门审核。 

市直属学校以学校为单位，直接将申请人基本信息录入到信

息管理系统，建立受理档案，出具受理回执并发回申请人。如有

申请人在本省外市参保，市直属学校须将在本省外市参保的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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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提供的参保明细表汇总后交到学校所在镇（街）的社保部门审

核。 

（六）5月10日前，各职能部门审核。申请人的最终认定结

果根据其个人提交资料的审核情况，由信息管理系统生成。申请

人在规定时间内可凭姓名和受理回执编号登录指定网站查询个

人审核情况。申请人如对资格认定结果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间内，

凭受理回执到子女在读学校所在镇（街）的宣教办（局）提出复

核。 

（七）5月25日前，市教育部门向社会公示符合资格认定条

件的随迁子女名单。 

四、特殊情况说明 

（一）在受理认定居住证年限和缴纳社保年限时，如随迁子

女的父母双方合并后方可满足认定条件时，可由父母双方共同提

供证明办理（例如： 父亲居住证满足相应年限，而母亲缴纳社

保满相应年限： 父亲缴纳社保满相应年限，而母亲居住证满足

相应年限）。 

（二）申请人为港澳户籍的，需凭居住地派出所开具的居住

证明，可认定为符合“持有在我市办理的有效《广东省居住证》

满两年或以上”。其他认定条件不变。 

 

附件：1．2015年东莞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

格认定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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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．2015 年东莞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报考普通高中资 

格认定汇总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中招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3 月 26 日 
 


